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５１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７％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２．２８５

股股份。 除武汉凯

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凯迪控股）受让新华能所持股份前持有的

３７

，

６７４

，

０００

股外，

公司其他非流通股份（包括凯迪控股受让的

１３

，

８００

，

１５０

股）按相同比例以直接送股的方

式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共计

３１

，

５０７

，

４００

股的对价股份。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第一大股东凯迪控股承诺：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不包括非流通股股东）追送股

份一次（追送完毕后，此承诺自动失效）；否则，将应向流通股股东追送的股份转送给公司

激励对象，作为股权激励。 凯迪控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２０

股。

３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４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

履行情况

１

武汉凯迪控
股投资有限
公司

������

１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按照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

》

作出如下法定承诺
：

其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

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持有凯迪电力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武
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
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２

、

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追加对价安排或管理层
激励的承诺

：

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公司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经
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目标

，

将向流通股股东
（

不包括非流通股
股东

）

追送股份一次
（

追送完毕后
，

此承诺自动失效
）；

否则
，

将
应向流通股股东追送的股份转送给公司激励对象

，

作为股权
激励

。

凯迪控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总数共计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２０

股
，

于方案实施日置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

。

（

１

）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

①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告

，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
率低于

１０％

；

或者
②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如果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１０％

；

或者
③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
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

Ａ

、

追送股份时间
：

凯迪控股将在触发追送股份条件年度
的年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规定
的相关程序申请实施追加对价安排

。

Ｂ

、

追送股份对象
：

追加执行对价股权登记日在册的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不包括非流通股股东
）。

（

２

）

管理层激励的触发条件
：

①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
务报告

，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
长率不低于

１０％

；

并且
②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
低于

１０％

；

并且
③

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均被出具标准无保留
审计意见

。

管理层激励的时间
：

凯迪控股将在触发管理层激励条件
年度

（

２００７

年度
）

的年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
１０

个工作
日内

，

转送给公司激励对象
，

具体实施办法必须符合中国证监
会相关规定

，

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并实施
。

（

３

）

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还作出如下特
别承诺

：

（

１

）

若触发了股份追送条款
，

则在股改方案实施完毕日至
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以及股份追送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内
不上市流通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
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

２

）

若触发了管理层激励条款
，

则在股改方案实施完毕日
至管理层激励实施完毕日以及管理层激励实施完毕日后十二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

，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
，

其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３

、

２００８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武汉凯迪控
股投资有限公司限售承诺

。

根据凯迪控股在本次发行和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承
诺

，

除用于凯迪电力股权分置改革追加对价安排或管理层激
励的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４７

股外
（

参见凯迪电力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公告
的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修订稿
）》

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５

号公告
的

《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
告

》），

凯迪控股原持有的凯迪电力
３６

，

１２０

，

２６８

股和本次认购
的新增股份

８７

，

２９０

，

０００

股
，

合计
１２３

，

４１０

，

２６８

股
，

自本次发
行新股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向任何第三方转让

。

禁售
期自本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８

日
）

开始计算
。

������

１

、

凯迪控股履
行了股改法定承诺

２

、

凯迪控股履
行了管理层股权激
励承诺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

根据武汉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凯迪电
力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财务审计报告

（

众
环审字

［

２００７

］

１０８

号
、

众环审字
［

２００８

］

３９６

号
），

公
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增长率
高于

１０％

，

没有触
发

“

追送股份
”

条
款

，

而触发了
“

管理
层激励

”

条款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
，

凯迪
控股将用于追加对
价安排承诺的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２０

股转送给
凯迪电力第六届第
九次会议确定的管
理层激励对象

，

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过户
登记手续

。

至此
，

凯
迪控股追加对价安
排承诺履行完毕

。

３

、

凯迪控股履
行了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时作出的限售承
诺

。

鉴于凯迪控股
在公司定向增发中
作出的承诺

，

凯迪
控股原持有凯迪电
力的股改限售股
３６

，

１２０

，

２９５

股
，

自
本次增发新股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向任何第三方
转让

。

凯迪控股履行
了上述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１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

注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
的股
份数
量

（

股
）

武汉凯迪控股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１００％ ２．２２％ ２．１７％

无
注：根据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限售承诺：“若触发了管理层激励条款，则在

股改方案实施完毕日至管理层激励实施完毕日以及管理层激励实施完毕日后十二个月

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公司管

理层激励实施完毕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后，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原非流通

股份“锁一爬二”，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５

日可上市流通

１４

，

０５９

，

５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５

日可上

市流通

１４

，

０５９

，

５００

股，剩余

８

，

００１

，

２７８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后即为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股）将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上市流通。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２．１７％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０ 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处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１

，

６１８

，

０３５ ０．２７％ １

，

６１８

，

０３５ ０．２７％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

，

４２０

，

０８０ ２．４５％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１

，

６１８

，

０３５ ０．２７％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７５

，

１４７

，

９２０ ９７．５５％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５８７

，

９４９

，

９６５ ９９．７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７５

，

１４７

，

９２０ ９７．５５％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５８７

，

９４９

，

９６５ ９９．７３％

三
、

股份总数
５８９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９

，

５６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
况

股份
数量
变化
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武汉凯迪控
股投资有限
公司

４７

，

３５７

，

８１５ １６．８４％ １９５

，

８９１

，

９４７ ３．２３％ １２

，

８０２

，

０４５ ２．１７％

注

注：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股份数量变化历史沿革：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７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８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７

，

３５７

，

８１５

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的

１６．８４％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８

日，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票

８

，

７２９

万股的交易事项。 该定向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８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增至

３６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 凯迪控股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４７

，

３５７

，

８１５

股增至

１３４

，

６４７

，

８１５

股， 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

３６．５４％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 因公司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高

于

１０％

，触发了股改承诺的“管理层激励”条款，凯迪控股将用于追加对价安排的限售股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２０

股（占当时总股本的

３．０５％

），转送给凯迪电力管理层激励对象，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凯迪控股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变为

１２３

，

４１０

，

２９５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３３．４９％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

本

３６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６

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为

５８９

，

５６８

，

０００

股。 凯迪控股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由

１２３

，

４１０

，

２９５

股增至

１９７

，

４５６

，

４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４９％

。

２

、股改实施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１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８

日
１１ ６３

，

１７１

，

９５８ ２２．４７％

２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１１

，

２３７

，

５２０ ３．０５％

３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 １

，

２６５

，

９９６ ０．３４％

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４４

，

９９０

，

４２７ ７．６３％

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 １３９

，

６６４

，

０００ ２３．６９％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凯迪控股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申请上市流

通事宜出具如下核查意见：

１

、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本次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

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如果凯迪控股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有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５％

及以上的，凯迪控股将于第一次减持

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

括：

１

、拟出售的数量；

２

、拟出售的时间；

３

、拟出售的价格区间；

４

、减持原因；

５

、深圳证券交

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

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6

月
16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040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

:2011-029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已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8

日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主持人：受董事长刘体斌先生委托，由副董事长符念平先生主持会议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午

10:00

5

、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6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

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4,793,63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8.45%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3

）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长虹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让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

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在该议案审议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7,693,636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

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表决结果： 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过半数同意，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同意

124,793,63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表决结果： 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超过

2/3

以上

同意，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同意

124,793,636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表决结果： 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过半数同意，

本次会议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江日华、常晖

3.

结论性意见：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1-011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5

日

2

、召开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贾立兴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354,755,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5,340,230

股的

59.59%

，其中关联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1

人，代表股份

347,740,145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5,

340,230

股的

58.41%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4,755,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2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4,755,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3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354,755,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4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354,755,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54,270,1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6％

；

反对

48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4％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6

、审议公司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54,755,4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7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7,015,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弃权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

。

该议案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张雷、章蕴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关于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下称

"

本所

")

接受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公司

")

委托

对公司

2011

年

6

月

15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予以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适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

《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现行适用的《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下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审核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相关文件，参加了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全过程

,

验证了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听取了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

案，并监督了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必备文件，并且依法对自己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现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大会表决程序的

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11

年

5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

：

//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20

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股东，

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

分披露。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时间、地

点与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

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35,475.5445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59%

。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除前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和董事会

邀请出席会议的嘉宾等。

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对公告中列明的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4

、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 审议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 审议公司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 审议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予以投票表决，没有对公告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按《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和监票，当场

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

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张 雷

章蕴芳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1-035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盐城大庆中路证券营业部获批同城迁址开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以《关于同意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庆中路证券营业部同

城迁址开业的批复》（苏证监机构字

[2011]214

号），批复公司盐城大庆中路证券营业部从盐城

市大庆中路

70

号同城迁至盐城市大庆中路

66

号一、二楼，原址已关闭，新址符合开业条件，

同意该证券营业部开业。

据此，公司日前已在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

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办了《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变更手续。 变更后的营业部

具体情况如下：

营业部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大庆中路证券营业部

营 业 地 址：江苏省盐城市大庆中路

66

号一、二楼

负 责 人：赵天朝

联 系 电 话：

0515-88348159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5

日上午

9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大丰市人民中路

92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数

112,579,124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6%

。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章程的议案》；

赞成票

112,579,12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6,

000

万元人民币，同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此次注册资本变更及章程备案

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胡刚、毛国权

3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49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28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账户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38

号文核准，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

19.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96,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及公司累计发生的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2,168,972.00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出具了天衡验字（

2010

）

004

号《验资报告》。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2011

年

5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议案》，将

"

大柴胡颗粒产业化项目

"

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由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变更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详见

2011

年

5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的公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与保荐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丙方

"

）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下简称

"

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

称

"

三方监管协议

"

、

"

本协议

"

）。 公司本次重新签订

"

三方监管协议

"

，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

、公司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存放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

38,

860,899.95

元。 专户仅用于公司

"

大柴胡颗粒产业化项目

"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公司与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丙方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公司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

、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吕文、胡旭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乙方按月（每月

3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乙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向公司、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公司、乙方、丙方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

2012

年

12

月

31

日）失效。

特此公告。

南通精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27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健女士的辞职申请，高健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

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董事会同意高健女士的辞职请求，并对高健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1-028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

,

实际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董事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决

定聘请汪钟颖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聘请汪钟颖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汪钟颖女士的简历及联系方式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此次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以上

提名、聘任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汪钟颖女士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附件：

汪钟颖，女，

1974

年

4

月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专业。 曾任职于中国

银行盛泽办事处、中信实业银行盛泽分理处，

2001

年

7

月起进入本公司。

2001

年

7

月

-2005

年

9

月，任天骄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会计

2005

年

10

月

-2011

年

3

月，就职于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历任职员、部门副经理

2007

年

8

月

-2011

年

3

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1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汪钟颖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控股股东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未担任行政职务，未持有东方市场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训诫。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联系电话：

0512-63527635

传 真：

0512-63552272

电子信箱：

wangzy.2006@yahoo.com.cn

邮 编：

215228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1-030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1

年

6

月

15

日，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CP114

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本公司

2011

年度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

额为

6.5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

进出口银行联席主承销。

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已经

201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1-02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1

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78,563,745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2.50

元（含税），即：

1

、

A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2.25

元；对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交纳；

2

、

B

股股东中境内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均按照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派发现金折合人民币

2.25

元，本公司均

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放；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20

号）规定，本公司对

B

股外籍

个人股东未代扣所得税。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B

股现金股息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折为港币支付，折算汇率

1

港币

=0.8338

元人民币。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1

、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2

、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B

股股

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

三、利润分配对象

1

、截至

2011

年

6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A

股股东；

2

、截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最后交易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B

股股东。

四、利润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红利于

2011

年

6

月

23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30

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2) 08*****029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红利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含公司高管所持锁定的

B

股红利）。

若

B

股股东在

6

月

27

日办理了

"

粤照明

B"

转托管，其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

行处领取。

五、其它事项说明

B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我公司进行甄别，我公司确认情况属实

后，将返还所扣税款。

六、咨询机构：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咨询电话：

0757-82966062

，传真：

0757-82816276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1－02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中标国家高效照明

产品推广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从中国政府采购网获悉，由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行的国家高效照

明产品推广项目招标已于日前公示宣布中标入围结果，在全部

8

个项目中，本公司中标

入围

7

个项目，是中标入围品种较多、规格比较齐全的中标入围企业之一（相关内容详见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http://www.ceiec.com.cn/

）。 公司本次中标入围的高效照明节能产

品有：

1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

1

）第一标，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U"

型

6W

；

"

螺旋

"

型

6W

、

8W

；

（

2

）第二标，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U"

型

11W

、

13W

；

"

螺旋

"

型

11W

、

13W

；

（

3

）第三标，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U"

型

18W

、

23W

；

"

螺旋

"

型

18W

、

23W

；

2

、三基色双端荧光灯

（

1

）第一标，三基色双端荧光灯（高频

T5

）：

14W

、

28W

；

3

、高压钠灯

（

1

）第一标，高压钠灯（

150W

）；

（

2

）第二标，高压钠灯（

250W

）；

（

3

）第三标，高压钠灯（

400W

）。

根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2007]15

号及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高效照明产品推广财政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2007]

1027

号）文件精神，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采用间接补贴给终端客户的方式，支持高效

照明产品的推广使用。

公司作为本次国家高效照明产品推广项目的中标企业，这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

一件大事，必将进一步推动公司节能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对公司加快发展节能产品提供

更加有利的条件。 公司将抓住这一机遇，充分发挥设备、技术、人才、品牌的优势，重点将

T8

、

T5

（包括

T5

灯具系列）、紧凑型节能灯、金卤灯、高压钠灯等高效节能系列产品做强

做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关于本次中标项目的数量及金额将在中标公示后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分配数量规定

执行，目前本公司尚无法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公司将在具体承担项目时，按照信

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要求披露后续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5

日


